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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彈性薪資作業要點 

113.11.7 第 1028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中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教師致力於學術生涯整體發展，提升學校學

術競爭力及留住優秀人才，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特訂定「中原大學校務發展績

優貢獻教師彈性薪資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校專任教師任職 3 年以上，符合下列條件之一，得依本要點申請彈性薪資獎勵： 

（一）於規定期間內，曾任下列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或團隊成員：國家科

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、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攻

頂研究計畫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輕學者養成計畫、國家衛生研究院整合

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或農業部農業科技專案計畫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

畫： 

1.升等教授超過 5年者，近 5個（學）年度內有 4個（學）年度曾任上開計畫

主持人或團隊成員（限共同主持人）。 

2.升等教授 5年以下或副教授以下者，近 5個（學）年度內有 3個（學）年度

曾任上開計畫主持人或團隊成員（限共同主持人）。  

（二）對校務發展、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等具有重要貢獻之團隊內個人或團隊成員： 

1.近 5個（學）年度曾獲本校具有審查或評選機制之重要榮譽獎項，如教學特

優獎、研究傑出獎、優良導師或服務學習特優教師。 

2.近 5年內曾執行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、或因應重點政策推動計畫之主持人

或共同主持人，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、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、大學

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等。 

三、本要點獎勵於每年 7 月受理申請，校內、外貢獻績效以當學年為採計範圍，採計事

蹟包含創新教學（40%）、學術研究（40%）及服務優良（20%）等。同分時依創新

教學、學術研究及服務優良順位進行排序。採計事蹟另訂之。 

四、本要點獎勵由教師提出，經單位主管簽核後，提送本校「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審

議小組」審查。 

經「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審議小組」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過

半數審查同意通過推薦，報請校長核定。 

五、本校「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審議小組」由教授 7至 9人組成之，副校長 1人、教

務長、研究發展長及學生事務長為當然委員，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。其他委

員由校長聘任之，任期 1年。 

六、本校「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」彈性薪資獎勵金分為 3級距，每學年分別核發新臺

幣 18萬元、12萬元及 6萬元獎勵金，獎勵期間為 1學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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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級距至多核定 10 位，且每級距獲「校務發展績優貢獻教師」彈性薪資之副教授

（含）以下職級之人數應達當學年獲獎人數之 50%（含）以上。 

七、獲獎勵教師於獎勵期間離職者，應歸還其在該次獎勵期間向本校所領取之獎勵金；

借調期間停發獎勵金。 

已獲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，若違反學術倫理或重覆申請者，取消其申請當學年之全

部獎勵，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獲獎勵教師於獎勵期間結束一個月內，應填報研究發展處提供之績效報告表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本校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經費支應，得視經費狀況

調整提撥之彈性薪資。 

十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